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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 
 

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，政府將會在 20 1 8 年的年度調整中凍結「鼓
勵就業交通津貼 (下稱「交津」 )計劃」的所有入息及資產限額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《行政長官 20 17 年施政報告》 (下稱《施政報告》 )公布一系列改
善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(下稱「低津」 )計劃」 (在 2 01 8 年 4 月 1 日會
易名為「在職家庭津貼 (下稱「職津」 )計劃」 )的措施－  
 

( a )  將低津計劃擴展至 1 人住戶；  
 
( b )  增設一層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1 7 0 % 的入息限額，並改

以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計算入息限額 2； 
 
( c )  非單親住戶增設一層每月 1 68 小時的工時要求，而單親住戶

則增設每月 5 4 小時一層；符合相關工時要求的住戶可領取較
高的津貼額；  

 
( d )  容許合併計算所有住戶成員的工時 3

；以及  
 
( e )  全面調高津貼金額，而現時全額津貼和半額津貼之間亦會增

加一層 3 / 4 額津貼。 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現行低津計劃以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計算入息限額。  
2 「長者生活津貼」將不再計算為入息。  
3 如有住戶在現行機制下未能符合相關工時要求，而住戶中有多於 1 名在職人士，在容
許合併工時的改善安排下，他們將可能符合申領資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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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政府預計在 2 018 年 4 月 1 日實施有關改善措施 4。職津計劃的主

要準則 5載於下表－  
 

 

全額每月津貼  
(住戶月入不高
於從事經濟活

動的家庭住戶

每月收入中位

數的 50%) 

3/4 額每月津貼  
(住戶月入高於
從事經濟活動

的家庭住戶每

月收入中位數

的 50% 但不高
於 60%) 

半額每月津貼  
(住戶月入高於
從事經濟活動

的家庭住戶每

月收入中位數

的 60% 但不高
於 70%) 

基本津貼：  
每月工作至少 144 小時  
(單親住戶： 36 小時 ) 

800 元  600 元  400 元  

中額津貼：  
每月工作至少 168 小時  
(單親住戶： 54 小時 ) 

1,000 元  750 元  500 元  

高額津貼：  
每月工作至少 192 小時  
(單親住戶： 72 小時 ) 

1,200 元  900 元  600 元  

兒童津貼：  
(每名兒童或青少年 ) 

1,000 元  750 元  500 元  

註 ： 所 有 住 戶 成 員 可 合 併 工 時 以 申 請 職 津 ； 以 及 職 津 計 劃 適 用 於 1 人 住 戶 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在該日或以後遞交的申請會根據職津計劃細則處理。  
5 現時低津計劃的主要準則如下－  

 

全額每月津貼  
(住戶月入不高於家庭住戶
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50%) 

 

半額每月津貼  
(住戶月入高於家庭住戶每
月收入中位數的 50% 但

不高於 60%)  

基本津貼：  
每月工作至少 144 小時  

(單親住戶： 36 小時 )  
600 元  300 元  

高額津貼：  
每月工作至少 192 小時  

(單親住戶： 72 小時 )  
1 ,000 元  500 元  

兒童津貼：  
(每名兒童或青少年 )  

800 元  400 元  

註：住戶成員不可合併工時作低津申請；以及低津計劃不適用於 1 人住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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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實施改善措施後，預計職津計劃基本上可覆蓋以住戶為單位的交

津申請人。因此，我們會在實施改善措施時，取消以住戶為單位申請

交津的安排。隨後，合資格申請人可申領職津及／或以個人為單位的

交津 6。此外，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會提升其資訊科技系統。有

關工作完成後，現時由勞工處處理的個人交津申請會由在職家庭及學

生資助事務處處理 (預計最早可在 20 19 年 4 月 1 日落實 )，為申請人提
供更高效及方便的服務。我們會因應職津計劃推行後個人申請交津的

數目變動和《施政報告》建議的「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

劃」的情況，考慮以個人為單位申請交津的長遠安排。  
 
 
在 2018 年的年度調整中凍結所有入息及資產限額  
 
5 .  按照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(下稱「財委會」)在 2 01 2 年 12 月批准的現
行每年調整機制，交津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在每年 2 月與綜合社
會保障援助 (下稱「綜援」)計劃的資產限額同步調整。入息限額按上一  年

第三季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更新，當中以個人為基礎申請／不

同人數的住戶申請的入息上限，定為相關人數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

息中位數的 10 0 % 至 60 % 7。資產上限則定為綜援計劃每年經調整後的

資產限額的 3 倍 8。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與現行安排相若，領取職津的在職家庭成員 (不包括職津申請人，以及已把工時納入
職津申請作合併計算的家庭成員 )，可以個人為單位申請交津，但所領取的交津金額
將計算在職津申請的家庭入息內。  

7 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收入。個人申請／ 1 人住戶申請的入
息限額定於 1 人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100%。至於 2 人或以上住戶申請
的入息限額為－  

(a)  2 人住戶： 2 人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85%；  

(b)  3 人住戶： 3 人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65%；  

(c)  4 人住戶： 4 人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60%；  

(d)  5 人住戶： 5 人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60%；及  

(e)  6 人或以上住戶： 6 人或以上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 60%。  
8 個人申請／ 1 人住戶申請的資產限額定於綜援計劃單身人士個案 (健全成人 )資產限額
的 3 倍。至於其他住戶申請，則定於綜援計劃有健全成人及相應家庭人數個案的資產
限額的 3 倍。根據綜援計劃， 4 人或以上住戶的資產限額屬同一 (最高 )組別。由於交
津計劃的資產限額與綜援計劃相應限額掛鈎，因此 4 人或以上住戶的資產限額亦屬同
一 (最高 )組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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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在 2 017 年的年度調整中，個人申請／ 1 人住戶申請及 6 人或以上
住戶申請的每月入息限額原會按現行的調整機制下調 9。政府在 20 17
年 4 月 2 8 日以 FCR I( 2 0 1 7 -1 8) 2 號文件告知財委會，這 2 個組別的每月
入息限額在 20 1 7 年凍結。  
 

 
 
附件 

7 .  下次年度調整將由 20 1 8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。然而，考慮到上文第
4  段所述有關交津計劃的未來路向，政府會在 20 1 8 年的年度調整中凍
結交津計劃的所有入息及資產限額。載於附件的現時入息及資產限額

將由 20 1 8 年 2 月 1 日起繼續維持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8 .  我們已在 20 1 7 年 1 1 月 1 3 日，就政府凍結交津計劃的所有入息及
資產限額的建議諮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(下稱「委員會」 )，人力事
務委員會委員亦獲邀參與討論。委員會不反對政府以傳閱參考文件方

式向財委會報告這項建議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9 .  由於以住戶為單位申請交津的安排會在 2 018 年 4 月 1 日實施職津
計劃時取消，凍結所有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將主要影響個人申請的申請

人。有關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交津， 2 0 17 年第三季 1 人住戶的家庭住
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 8 , 80 0 元，較 2 01 7 年經凍結的個人申請的入息限
額 1 0 , 00 0  元為低。我們 現假設有關的每名申請人獲批 12 個月每月
6 0 0  元的全額津貼，以估計開支。根據去年的交津申請數目，有關建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根據 2016 年第三季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，1 人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
是 8,700 元，較 2015 年第三季的 10,000 元下跌 13%。此外， 6 人或以上的家庭住戶
每月入息中位數是 40,500 元，較 2015 年第三季的 42,000 元下跌 3.6%。相比 2015 年
第三季，2016 年第三季的 1 人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下跌，可能是由於綜援
住戶在 2016 年 6 月獲發放相當於 1 個月綜援標準金額的額外款項，而在 2015 年 7 月
則獲發放相當於 2 個月綜援標準金額的額外款項。由於有較高比例領取綜援的人士為
1 人合資格人士，所以 1 人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較易受額外發放的綜援標準金額所
影響。至於 6 人或以上住戶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在 2016 年第三季錄得輕微按
年下跌，而在同年的其他季度均錄得按年升幅，所以 2016 年第三季的下跌可能只是
短期波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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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的財政影響約 5 , 14 0 萬元，估算詳列如下 10－  
 

個人申請人數 11 
 
 

( a )  

每月  
津貼額  

 
( b )  

津貼  
月份  

 
( c )  

有關建議  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( a )x (b )x ( c )  

7  14 1  6 0 0 元  1 2  5 1 ,4 15 ,2 00 元  

 
1 0 .  財委會在 2 01 1 年 2 月 2 5 日，就交津計劃，批准了為數 4 8 億 50 0  萬
元的非經常承擔額。截至 2 01 7 年 10 月 31 日，承擔額的結餘為 2 9 億
1 , 39 0 萬元。要落實有關建議，無須額外撥款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
勞工處  
2 0 17 年 1 2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提出個人申請的申請人基本上符合現行的資產限額，因此凍結有關的資產限額不會構
成明顯的財政影響。  

11 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間，申請人月入平均高於 8,800 元並獲批交津的個
人申請人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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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 
入息及資產限額  

(由 20 18 年 2 月的津貼月份起生效 1 )  
 
 

住戶人數 2 每月入息限額 3 每月資產限額 3
 

1 人或個人申請  1 0 ,0 00 元  9 1 ,5 00 元  

2 人  1 7 ,0 00 元  1 2 3 , 00 0 元  

3 人  1 9 ,5 00 元  1 8 4 , 50 0 元  

4 人  2 2 ,8 00 元  2 4 6 , 00 0 元  

5 人  2 3 ,9 00 元  2 4 6 , 00 0 元  

6 人或以上  2 5 ,2 00 元  2 4 6 , 00 0 元  
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以住戶為單位申請交津的安排將在 2018 年 4 月 1 日實施職津計劃時取消。  
2 按現行的安排，每名年滿 60 歲的申請人或 (如屬住戶申請 )住戶成員可獲增加 35,000 元
的額外資產限額。  

3 與 2017 年 2 月起生效的每月入息及資產限額相同。  


